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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巨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确认公司偶发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规范公司关联交易的运作，保证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确保公司的关联交易行为不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

益，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公司将补充确认 2019 年发生的偶发性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补充确认金额 

(单位：元) 

1 台州市邦腾金属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公司向关联方

采购商品 
8,223,452.24 

2 台州市邦腾金属有限公司 出租房屋 
公司向关联方

出租房屋 
607,110.48 

3 郏正叶、郑令红 接受关联担保 
关联方为公司

贷款提供担保 
157,888,744.60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0 年 6 月 1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补充确认

公司偶发性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

联董事应友生先生回避表决。根据《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

定，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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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台州市邦腾金属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金属资源再生产业基地黄金大道 8 号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金属资源再生产业基地黄金大道 8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管海卫 

实际控制人：应友生  

注册资本：1128 万元 

主营业务：废旧金属回收、拆解加工、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含网上销售）；

道路货物运输；市场经营管理；增值电信业务；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自然人应友生系公司以及台州市邦腾金属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台州市邦腾金属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转让股权后，成为公司的关联方。 

 

2. 自然人 

姓名：郏正叶 

住所：浙江省玉环县清港镇**村**路**号 

关联关系：自然人郏正叶系持有控股子公司浙江华龙巨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9963%股份的股东。 

 

3. 自然人 

姓名：郑令红 

住所：浙江省玉环县清港镇**村**路**号 

关联关系：自然人郑令红系持有控股子公司浙江华龙巨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9971%股份的股东。 

 



公告编号：2020-031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

以市场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定价客观、

公允，不存在关联方利用其关联地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关

联方利用其关联关系输送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向关联方台州市邦腾金属有限公司采购废钢 3,200 吨，实际数量以过磅

为准，允许上下浮动 10%；公司向关联方台州市邦腾金属有限公司出租厂房，面

积 20107.3 平方米；关联方郏正叶、郑令红为控股子公司浙江华龙巨水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补充确认的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经营的正常所需，符合公司的实

际经营情况，是合理的、必要的。上述补充确认的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

经营，对公司的主要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持续经营能力和损益状况不会

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的发展亦不会因此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浙江巨东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巨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9 日  

 


